
專利維護流程： 

 
 透過校內承辦單位

申請取得之專利 

經智財審

查委員會

 

詢問發明

人意願 

結束流程 

辦理所有權人變更 放棄維護 

繼續維護 
向補助機

關辦理放

棄維護 

 

公告讓與 

發文申請放棄維護 

維護 3 年 

資助機關補助 

學校自有 

同意讓與或放棄 同意讓與或放棄 

同意繼續維護 

不同意 

同意 發明人願意承接 發明人不願意承接 

公告 3 個月 

公告結果 

辦理所有權人變更 

有讓與對象 無讓與對象 


